丁庄街道洪山庙社区关于十五届区委第十一轮巡察整改进展情况的通报


根据区委统一部署，2025年7月2日至8月10日，区委第四巡察组对洪山庙社区开展了巡察。9月15日，第四巡察组向洪山庙社区反馈了巡察意见。按照巡察工作有关要求，现将巡察整改进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集中整改期内已完成的整改事项
截至12月11日，巡察反馈的13个具体问题，制定整改措施13个，已完成整改措施9个，未完成整改措施4个。
（一）对理论学习重视不够
在支部会议记录本上未体现安排学习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时的重要讲话内容。谈话发现，社区两委班子不清楚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时的重要讲话内容。 
整改情况：一是11月11日组织社区“两委”班子、开展专项学习，由社区党支部书记重新领学《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时的重要讲话原文》；二是12月10日将“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纳入社区党支部“三会一课”，开展1次集中学习。
整改结果：已完成
（二）人居环境整治不到位
一是座谈了解，洪山庙共3座公厕，每座各聘用1个保洁员进行打扫。走访其中2座公厕发现，公厕脏乱，打扫清理不及时；二是走访发现，洪山庙社区土路较多，下雨过后道路泥泞；三是洪山庙社区存在一些卫生死角，有的死角蝇虫滋生。洪山庙社区办公区域经实地走访查看，各功能室、会议室、储物间脏乱，虽聘请专人打扫，但没有定期打扫痕迹。
整改情况：一是10月30日安排2名保洁员对走访发现的2座脏乱公厕进行全面清洁；二是10月7日先临时用砂石简单铺平，保证临时通行安全；三是10月13日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重点清理滋生蝇虫的卫生死角，对社区办公区域功能室、会议室、储物间进行整理打扫，消除卫生隐患。
整改结果：已完成
（三）三务公开不及时
走访发现，洪山庙社区公示栏空空如也，未对近期社区事务包括党费收交、支出情况等进行公示，公示不及时。
整改情况：严格执行“三务公开”的相关政策要求，11月24日在社区公示栏公开党费收交情况，公示期7天。
整改结果：已完成
（四）监督责任压得不实
一是监委会公章保管不当。走访发现，监委会公章由财务人员保管使用，监委会主任不知道公章存放地点；二是监委会无工作记录,财务人员在使用监委会公章时未进行登记，需要在财务票据上盖章时直接使用；三是居务监督落实不到位,洪山庙社区未专门建立“小微权力”清单落实记录本，在权力运行的精细化管理上存在疏漏；四是监督薄弱致处分数量较多,2021年至今，洪山庙社区有8人9次受处分情况，在丁庄8个社区中排名第2。
整改情况：一是巡察期间任命监委会主任刘满仓专人负责公章保管，明确用章审批流程；二是9月23日后已规范使用监委会公章登记表；三是于9月15日启用“小微权力”运行监督工作记录本，由监委会主任保管记录；四是对社区受处分人员，由社区党组织书记、监委会主任联合开展谈心谈话，帮助其端正思想态度。
整改结果：已完成
（五）未严格遵守议事决策程序
两委班子会议记录除其他办事处或区里领导参会的记录外，社区两委班子会议仅显示“1.李书记：...”，未见其他班子成员发言，未严格执行党组织议事规则。
整改情况：在巡察期间，社区召开了3次会议，“两委”班子成员在会上轮流发言。
整改结果：已完成
（六）未遵守“四议两公开”程序
一是“四议两公开”程序不规范。2020年（128名党员）至2025年（133名党员），共6次“四议两公开”，党员大会到会党员人数不足党员总数的三分之二。2021年11月5日的参与党员数最少，仅10名党员签名；2022年2月26日的参与党员数最多，为58名党员，仍不过半；二是未执行“四议两公开”程序。2019年12月至2022年4月，分别支付征地款大额资金总计759.5万元，均未执行“四议两公开”程序。
整改情况：一是在巡察整改期间，召开党员大会2次，每次参会党员数都达三分之二及以上；二是截止12月11日，社区召开了2次“四议两公开”，内容在社区公示栏进行了公示，公示期7天。
整改结果：已完成
（七）落实基层党建工作不严格
一是会议记录书写不规范。同意1名居民为入党积极分子的会议记录内容过于简单，且没有记录应参会、实际参会、举手表决人数。确定刘宣静入党积极分子培养联系人的会议记录中，入党申请、党支部推荐、群团组织推优、向党工委备案、党工委批复时间均未填写。2022年6月10日会议记录大段涂改导致内容缺失；二是补会议记录痕迹明显。2021年11月会议记录出现在2022年6月之后，2024年已为入党积极分子人员却作为群众参加李文同志拟转为预备党员的会议并被征求意见。一名居民的确定入党介绍人、推荐为入党积极分子的党员大会会议记录在推荐其为发展对象进行民主评议后面。2021年洪山庙社区党支部推荐为发展对象进行群众民主评议、确定发展对象的会议记录时间、人名未填写或被修改。2024年洪山庙党支部社区推荐为入党积极分子的3篇会议记录未填写时间、人名，成为套谁都可以使用的会议记录；三是民主评议党员不合规、归档资料保存不善。2021年民主评议党员情况汇总表显示应参加评议党员为129人，实际参加评议党员为127人，缺失2人，党员民主评议表填写全部优秀28份，填写不规范18份，总共46份，与参加年度民主评议党员数129人相差甚远；2022年一名社区干部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而民主评议其仍为优秀。
整改情况：一是10月13日-10月16日对2021年以来党员发展档案进行全面复盘核查，会议记录规范；二是10月17日社区“两委”班子成员召开专题警示教育会，明确纪律红线；三是归档资料现已有专人负责保管，民主评议也已规范。
整改结果：已完成
（八）未严格执行党费收交制度
一是违反党费收交制度。座谈了解，洪山庙社区1次收交一整年的党费，不符合党费收交制度；二是党费交纳工作不认真细致。党员人数与党费交纳记录本不符，如2024年党员132人，党费交纳记录124人。党费票据与党费交纳记录本内容不符，如2024年7月票据633元，实际收689.9元，12月票据634元，实际收678元；三是未按严格交纳党费。两委干部未按工资比例交纳党费；4名党员分别在不同年份存在未交纳党费情况。
整改情况：一是10月20日-10月24日对2024年的党费账目进行全面核对，对信息不符问题逐一核实整改；二是巡察期间进行排查，确保账实相符和收缴流程合规；三是10月29日社区党支部书记对4名党员进行了谈话批评。
整改结果：已完成
   （九）专项资金结余未按照规定结转
2018年收财政燃煤管控补贴资金10.8万元，2020年12月无依据调账，将此专项结余资金调入到本年收益（收益分配）科目。
整改情况：一是11月18日社区“两委”召开专题会议，学习专项资金结转政策，要求符合条件的资金必须按时完成结转，社区财务工作要规范；二是11月18日社区“两委”开会决定将燃煤管控补贴用于天然气改造当中。
整改结果：已完成
二、对长期整改任务采取的重要举措和取得的阶段性成效
（十）落实防范风险工作不到位
一是走访发现，一些居民楼房顶加盖太阳能板过高，超出1.2米，如遇大风天气容易出现安全隐患；二是社区现仍有10处共计1204㎡的私搭乱建，最大一处面积为750㎡。
整改情况：一是10月15日组织网格员对居民楼顶加盖太阳能板安装情况开展了排查、登记，对超出1.2米高度、存在风险的，向产权人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11月3日网格员再次对辖区居民楼顶太阳能板安装情况开展复查排查，建立长期整改跟踪机制；二是10月15日社区安全员向辖区居民开展禁止私搭乱建专项宣传告知工作。
整改结果：未完成
（十一）财务制度落实不严格
2021年8月至2024年8月支付房屋拆除费、宣传、劳务、空调维修等费用6笔总计7.44万元，无合同或验收报告。2019年12月支付征地款391.65万元，无签批手续。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支付维修费、慰问费等费用总计5.15万元，分别存在账实不符，资金违规转入法人账户等情况。
整改情况：一是此为疫情期间事宜，已无法补全手续合同等；二是该笔征地款缺少施工合同；三是监委会主任与经办人就资金转入法人账户、账实不符的情况做了了解。
整改结果：未完成
（十二）临时劳务用工不规范
临时劳务用工未经第三方劳务派遣，劳务用工未附发票入账。2019年1月至2025年5月期间劳务用工总费用78.12万元未附发票入账。
整改情况：9月29日邀请办事处财务科相关业务骨干到我社区开展了劳务用工、发票管理、财务合规等专项培训。
整改结果：未完成
（十三）财政补助专项资金使用不规范
2021年7月至11月，我区开展全区反诬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洪山庙社区在进行房屋安全隐患拆除工程时未执行“四议两公开”，未进行公开招投标，直接将项目工程拆标发包7家施工方，于2021年8月至2024年5月期间，共支付房屋安全隐患拆除工程预付款262.61万元，其中36笔总计71.47万元工程预付款违规转入6名人员个人账户。转账凭证均未附工程协议、拨付申请及工程明细、验收等相关手续。该款项至今仍以往来账形式挂账。
整改情况：一是11月19日严格要求对后续所有工程项目严格履行公开招投标程序，严格执行“四议两公开”制度；二是11月27日已核实因对方公司原因，对公账户不能使用。
整改结果：未完成
3、 下一步整改工作安排
持续推进未完成整改事项，针对10处私搭乱建拆除工作，加强与相关部门和责任人的沟通协调，严格按照既定方案推进拆除、清理和后续建设；全面整改历史遗留财务问题，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堵塞监管漏洞，确保账实相符、合规合法，杜绝同类问题再次发生；彻底整改社区临时劳务用工遗留问题，全面规范用工审批、费用结算、票据入账等全流程管理，确保临时用工管理合法合规、财务入账规范透明；严格执行招投标、“四议两公开”等制度，确保财政资金使用安全、合规、高效，杜绝同类问题再次发生。
特此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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